
建筑给排水管道、设备、设施相关标识设置说明
为规范本建筑给排水管道、设备及设施的标识设置，实现管道介质、流向、功能及设备状态的清晰识别，便于日常运维、检修及应急处置，依据《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GB7231-2003）、《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等国家现行标准，结合本建筑给排水工程设计实际，制定本标识设置说明，本说明适用于建筑内所有给排水管道、水泵、水箱、卫生器具、阀门、井室等相关设施设备的标识设置。
1、 [bookmark: heading_0]基本设置原则
1.标识设置应做到位置醒目、内容清晰、经久耐用、规范统一，标识应设置在易观察、无遮挡的部位，避免设置在管道弯头、阀门操作部位及设备运动部件处。
2.管道标识应与管道内介质的性质、功能匹配，设备标识应明确设备名称、型号、功能及运行状态，设施标识应清晰标注功能、编号及注意事项。
3.标识采用的颜色、符号、文字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文字宜采用中文，重要部位可增加英文标注，字体应工整、易识别，字号根据标识载体大小合理确定。
4.隐蔽管道在隐蔽前应在相关检修口、检查井及墙面预留标识线索；架空管道标识应设置在管道起点、终点、交叉点、转弯处、阀门两侧及穿墙孔两侧，两个标识的最小间距不大于10m。
5.标识材质应适应建筑内环境要求，优先选用耐腐蚀、耐磨损、防水、防火的材质（如亚克力、不锈钢、防腐PVC等），粘贴式标识应采用强力背胶，避免脱落。
[bookmark: heading_1]二、给排水管道标识设置
[bookmark: heading_2]2.1基本识别色设置
管道基本识别色用于区分管道内介质类型，应按GB7231-2003要求执行，本建筑给排水管道识别色设置如下：
	管道介质类型
	基本识别色
	颜色标准编号
	适用管道范围

	生活饮用水
	艳绿
	G03
	室内外生活给水主管、支管、入户管

	消防给水
	大红
	R03
	消火栓给水管道、自动喷水灭火管道

	中水
	淡蓝
	PB06
	建筑中水供水管道

	雨水
	中黄
	Y07
	室内外雨水收集、排放管道

	生活污水
	棕
	YR05
	室内生活污水管道、室外污水干管

	生活废水
	灰
	N03
	厨房废水、沐浴废水等排水管道

	冷却循环水
	紫
	P02
	建筑内冷却循环给水、回水管


管道识别色的标识方式根据现场施工条件及管道规格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组合，标识尺寸应与管道管径匹配：
全管段标识：适用于管径较小（DN≤50mm）的管道，在管道全长涂刷基本识别色；
色环标识：适用于管径较大（DN＞50mm）的管道，在管道上涂刷宽度为150mm的识别色色环，色环应与管道轴线垂直；
标牌标识：采用长方形带箭头的识别色标牌，标牌固定在管道支架或管道上，标牌箭头指向介质流向，标牌最小尺寸以清晰观察识别色及文字为准；
系挂标识：适用于不便涂刷或安装固定标牌的管道，采用系挂式识别色标牌，标牌应牢固系挂在管道上。
[bookmark: heading_3]（二）识别符号设置
管道识别符号由介质名称、流向箭头、工艺参数（可选） 组成，应设置在识别色标识旁，与识别色配合使用。
介质名称：采用全称标注，如“生活给水”“消防给水”“中水”“生活污水”“雨水”等，也可同时标注化学分子式（如中水H₂O）；
流向箭头：采用白色或黑色箭头（与识别色形成明显对比），箭头指向介质流动方向，双向流动管道标注双向箭头；当采用带箭头的识别色标牌时，标牌箭头即为流向标识；
工艺参数：根据运维需要，可标注管道内介质的压力、流速、温度等，如“生活给水 0.6MPa”，参数标注在介质名称下方。
[bookmark: heading_4]（三）特殊管道标识设置
消防专用管道：除按大红识别色设置外，应在管道上标注“消防专用”识别符号，标识部位包括管道起点、终点、阀门处及检查井内，字体为红色或白色，字号不小于20mm；
中水管道：除按淡蓝识别色设置外，管道外壁应涂浅绿色标志，所有中水阀门、水表、给水栓及中水池（箱）均应标注“中水”专用标识，严禁标注“饮用水”等字样；
虹吸雨水管道：在雨水识别色基础上，标注“虹吸雨水”字样，同时标注管道设计坡度及流速；
承压管道：在管道起点及阀门处标注设计试验压力，如“试验压力1.0MPa”；
埋地管道：在检查井内的埋地管道上设置固定标牌，标注管道介质、管径、埋深及走向，同时在地面对应位置设置地面标识牌，标注“给排水管道”“严禁挖掘”等字样。
[bookmark: heading_5]三、给排水设备标识设置
本建筑给排水设备包括水泵、水箱（池）、换热器、水处理设备、隔油池、化粪池等，标识应明确设备名称、型号、功能、运行状态及操作要点，设置在设备正面醒目位置或操作面板旁。
[bookmark: heading_6]（一）水泵设备
每台水泵均应设置固定金属标牌，标注“设备名称（如生活给水泵1#、消防稳压泵2#）、型号、额定流量、额定扬程、额定功率、出厂编号、制造厂家、安装日期”；
水泵进出口管道应对应标注“进水”“出水”及流向箭头，水泵控制柜上标注与水泵对应的编号及运行状态（“运行”“停止”“备用”），采用指示灯配合文字标识，绿灯表示运行，红灯表示停止，黄灯表示备用；
消防水泵应单独标注“消防专用 严禁停用”警示标识，控制柜上设置消防联动标识。
[bookmark: heading_7]（二）水箱（池）设备
生活饮用水箱（池）、中水箱（池）、消防水箱（池）应在箱体（池体）外侧醒目位置设置固定标牌，标注“水箱（池）名称（如生活饮用水箱、消防储水箱）、有效容积、设计水位、材质、安装日期”；
生活饮用水箱（池）必须标注“生活饮用水 严禁污染”警示标识，中水箱（池）标注“中水 非饮用水”标识，消防水箱（池）标注“消防用水 严禁挪用”标识；
水箱（池）的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泄水管等接口处，应对应标注接口名称及流向，如“进水”“出水”“溢流”“泄水”。
[bookmark: heading_8]（三）水处理及辅助设备
净水器、软水器、消毒设备（如紫外线消毒器、二氧化氯发生器）等水处理设备，标注“设备名称、型号、处理能力、运行参数”，操作面板旁设置简易操作流程标识；
隔油池、化粪池、沉淀池等污水处理设施，标注“设备名称、有效容积、设计处理量”，并设置“注意防臭”“定期清掏”等提示标识；
换热器、循环泵等热水供应设备，标注“设备名称、额定换热能力、进出口水温”，进出口管道标注“热水进”“热水出”及流向。
[bookmark: heading_9]（四）阀门及仪表设备
所有阀门均应设置标识牌，标注“阀门名称、编号、规格、启闭状态”，如“生活给水总阀DN100 常开”“消防水泵出水阀DN150 常闭”，阀门手轮上可采用喷漆标注启闭方向（顺时针关、逆时针开）；
水表、压力表、温度计、流量计等仪表，在仪表旁标注“仪表名称、测量参数、量程、精度等级”，如“生活给水水表 量程0-100m³/h”，仪表读数范围用红色标注警戒值；
止回阀、减压阀、安全阀等专用阀门，标注阀门类型及功能，如“消声止回阀 防止水倒流”“减压阀 出口压力0.3MPa”，安全阀标注整定压力并设置“严禁随意调整”警示标识。
[bookmark: heading_10]四、给排水设施标识设置
[bookmark: heading_11]（一）卫生器具及排水设施
公共区域的卫生器具（如洗手盆、小便器、大便器等），在旁侧墙面设置功能标识，如“洗手盆”“残疾人专用便器”，卫生间内设置“节约用水”“随手冲水”等提示标识；
地漏、清扫口、排水栓等排水设施，在旁侧标注“地漏”“清扫口”，厨房、卫生间的地漏标注“防臭地漏”，屋面地漏标注“屋面雨水地漏”；
公共区域的饮水器、直饮水平台，标注“直饮水 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并设置“请勿触摸出水口”“节约用水”等标识。
[bookmark: heading_12]（二）检查井及井室设施
室外给排水检查井（包括给水井、污水井、雨水井、消防井），在井盖表面采用铸字或喷漆方式标注井室类型，如“给水井”“污水井”“雨水井”“消防水泵接合器井”，并标注井室编号（如J-S-01，代表给水井-南区-01号）；
井室内的管道、阀门、水泵接合器等设施，按本说明第二、三部分要求设置标识，井室内壁标注井室功能、管道走向及检修电话；
化粪池、隔油池等地下设施，在地面对应位置设置地面标识牌，标注“化粪池”“隔油池”“严禁重型车辆碾压”“检修口位置”等信息。
[bookmark: heading_13]（三）消防专用设施
室内消火栓箱，在箱体正面标注“消火栓”“消防水带”“水枪”，并设置“火警119”“严禁遮挡”“严禁挪用”警示标识，箱内张贴消火栓操作流程示意图；
室外消火栓、消防水泵接合器，在设施旁设置固定标识牌，标注“室外消火栓”“消防水泵接合器”“保护半径XXm”“维护单位及电话”，设施本体涂刷大红识别色；
消防水池、消防水箱的检修口旁，设置“消防设施 专人负责”“定期检查水位”等标识。
[bookmark: heading_14]五、安全标识及警示标识设置
[bookmark: _GoBack]对于涉及危险的给排水设施设备，如化粪池、污水池、地下检修井等，设置防中毒、防坠落警示标识，采用国家标准警示符号，标注“当心有毒有害气体”“禁止入内”“必须佩戴防毒面具”等；
高压给排水管道、设备（如高压给水泵、减压阀组）设置防高压警示标识，标注“当心高压”“严禁靠近”；
给排水设备机房（如水泵房、水处理机房）设置机房名称标识牌，门口设置“机房重地 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注意防潮”“注意防触电”等警示标识，机房内张贴设备布置图及应急处置流程；
中水系统所有设施设备，严禁设置任何与饮用水相关的标识，且必须设置“中水 非饮用水 严禁饮用”的醒目警示标识；
屋面给排水设施（如雨水斗、消防水箱），在屋面周边设置“当心坠落”“严禁攀爬”警示标识，设施旁标注“屋面雨水设施 严禁堵塞”。
[bookmark: heading_15]六、标识维护与管理
本建筑给排水标识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日常维护与管理，建立标识台账，记录标识的位置、类型、设置时间及维护情况；
定期对标识进行检查（每月至少1次），发现标识脱落、模糊、损坏、褪色等情况，应及时修复或更换，确保标识清晰完整；
给排水工程进行改造、检修后，应及时更新相关标识，新增管道、设备设施应按本说明要求补充设置标识，严禁擅自更改、拆除标识；
标识的维护与更换应遵循原设置标准，保证标识的统一性和规范性，更换后的标识应做好台账记录。
[bookmark: heading_16]七、附则
本标识设置说明未明确的内容，应严格按照《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GB7231-2003）、《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及国家现行其他相关标准执行；
本标识设置说明由本建筑设计单位负责解释，若因建筑使用功能调整需变更标识设置，应经设计单位确认后执行。

